
 - 1 - 

南昌航空大学 
 

 

校教字〔2016〕87 号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公布《南昌航空大学 

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南昌航空大学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经 2016 年 9 月 8 日第九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

现予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南昌航空大学 

2016 年 12 月 6 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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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航空大学 

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配合学分制实施，拓展和整合课外实践教育资源，科

学规范、合理安排第二课堂活动，给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

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和平台，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意识

和实践能力的培养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，特设立课

外实践活动学分，并制定本管理办法以规范课外实践活动

学分的认定工作。 

第一条  实施对象和学分要求 

（一）全日制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，结合自己的兴趣、

特长和能力，合理安排参加本办法所规定的课外实践活动

学分项目，经审核评定获得相应学分。 

（二）为规范课外实践学分的管理，学校将课外实践

活动纳入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，根据学生在课外实践

活动中的表现，给予不同的学分。各项目取得的学分数记

入学生《课外实践活动成绩单》中。学生取得的课外实践

学分，不纳入学分绩点计算。 

（三）在学生毕业前，必须取得各专业培养方案所要

求的课外实践活动学分。当课外实践活动学分大于 9.0（含）

分者，成绩记为“优秀”；学分为 7.0～9.0 分者，成绩记为

“良好”；学分为 7.0（含）分者，成绩记为“合格”；学分

小于 7.0 分者，成绩记为“不合格”。若成绩为“不合格”，

则不可毕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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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  认定范围和内容 

（一）认定范围：“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、

学科竞赛、发明创造、讲座报告会与个人社会实践、社会

工作与课外活动、社团活动与技能培训”等六类院级以上

（含院级）课外实践活动，其中科研训练与创业实践活动、

学科竞赛、发明创造为创新创业教育（科技创新）类活动，

讲座报告会与社团活动、社会工作与课外活动、社团活动

与技能培训为素质拓展类活动。 

（二）活动内容： 

1.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：包括参加开放性实验

项目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、创业实践及各教学或科

研单位发布的科研实践训练项目等。 

2.学科竞赛：包括参加国家、省级政府部门或区域性组

织举办的各类大学生科技竞赛和文体竞赛活动并获奖。科

技竞赛类主要以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

数据统计报表》中的学科竞赛的统计范围内的学科竞赛为

主、涵盖其他学科竞赛。文体竞赛包括大学生文艺汇演、

大学生文化艺术节、大学生艺术歌曲演唱比赛、全运会、

省运会、体育大会、大学生运动会、各单项锦标赛等。 

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如下： 

A.国家级 A类竞赛：是指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

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、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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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国家级 B类竞赛：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全国大

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专题竞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

竞赛、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、中国音乐金钟奖、

文华奖、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竞赛、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

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

计大赛、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、飞思卡尔智能汽车

竞赛、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、

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、美国数学模型竞赛、美国大学

生程序设计竞赛（ACM）、国际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、“中

航工业杯”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、全国航空航天模

型锦标赛、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能力竞赛。 

C.国家级 C类竞赛：是指中央部委（含团中央）的下设

部门（含各专业指导委员会），或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的

其他赛事，如：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大赛、“中国创

翼”青年创业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“创新、创

意及创业”挑战赛等。 

D.省级 A类竞赛：是指“挑战杯”全省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。 

E.省级 B类竞赛：是指上述国家级 B类赛事的省级选拔

赛及省级党政机关（含团省委）主办的赛事。各专业指导

委员会或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的跨省级区域性赛事在省级

B类基础上低套一档予以认定。 

F.省级 C类竞赛：是指上述国家级 C 类赛事的省级选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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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或省级党政机关（含团省委）的下设部门（含各专业指

导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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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证明材料不全的。 

第三条  认定管理机构 

（一）学校创新创业实践学院和校团委联合组成“南

昌航空大学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管理小组”（简称

“学分认定管理小组”），负责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项目

的发布、终审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学分、协调管理过程中

发生的问题。 

（二）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项目的组织实施、

学分评定、学分网上录入等工作由“明细表”中规定的组

织和实施单位负责，学分审核由“明细表”中规定的审核单位

负责。 

（三）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的申诉和仲裁工

作由教务处负责。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科技处主要

负责人及提出申诉和仲裁的学生所在学院副书记等相关人

员组成仲裁小组，对在活动组织实施、活动项目、学分评

定、申报学分等工作中出现的异议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。 

第四条  学分认定程序 

（一）学生根据“明细表”的内容，自行选择参加课

外实践活动，并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学分申报。 

（二）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认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单位

在每年 4 月对学生申报的学分进行认定，并提交学分审核

单位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“学分认定管理小组”每年 9 月份对全体大四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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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进行一次集体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

反馈给学生。对未修满课外实践活动学分的毕业生给予补

修，未修满学分的毕业生将不予以发放毕业证。 

（四）课外实践活动学分项目以“学分认定管理小组”

公布的“明细表”为准，如有新的课外实践活动学分项目

认定，需向“学分认定管理小组”呈交申报书，审核通过

后，列入“明细表”中方可组织实施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 2015级起执行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“学分认定管理小组”负

责解释。 
 

附件：南昌航空大学学生课外实践活动学分项目明细表

和核定标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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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昌航空大学大学生课外 

实践活动学分项目明细表和核定标准 

一、创新创业教育（科技创新）类活动（最低要求 4 分） 

1.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（必选，至少 3学分） 

项 目 认定学分 

编

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

组织或实施

单位 

认定依据 

级别及排名 分值 

审核单位 

A1 

开放性实验

项目 

完成课外开放性实

验项目 

各教学单位 

教务处 

实验成绩 考核合格 

0.5/8

学时 

创新创业

实践学院 

负责人 5 

国家级 

其他 3 

负责人 4 

省级 

其他 2 

负责人 3.5 “三小”重点项

目 

其他 1.5 

负责人 2.5 

A2 

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项

目 

参与完成项目 

各学院团委 

校团委 

立项、 

结题 

“三小”一般项

目 

其他 1 

创新创业

实践学院 

法人代表 3 

A3 创业实践 

注册并运营创业实

体（公司、个体等） 

各学院团委 

校团委 

工商税务

营业执照 

其他入股人 1 

创新创业

实践学院 

A4 

其 他 

(不在上述范

围内的其他

创新创业训

练活动) 

 

各教学单位 

各科研单位 

 参照以上各标准 

创新创业

实践学院 

说明： 

以上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应就最高分值申报、核算。 

2.学科竞赛（必选，至少 0.5 学分） 

项目 认定学分 

编号 

名称 

组织或实施

单位 

认定依据 

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

分值 

审核单位 

B1 

参加“挑战

杯”、“互联

网+”、“创

青春”竞赛 

各教学单位 参赛名单 / / 0.5 分/次 

创新创业

实践学院 

特等奖 5 分 

一等奖 4 分 

二等奖 3 分 

国家级 

A 类 

三等奖 2.5 分 

特等奖 4 分 

一等奖 3 分 

B2 竞赛获奖 各教学单位 获奖证书原件 

国家级 

B 类 

二等奖 2.5 分 

创新创业

实践学院 

chengl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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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航空大学学报、失效分析与预

防、中文一般专业期刊（北大版“中

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（最新版）”所

列）国际会议论文 

2 

内刊、增刊、专刊、专辑、年刊、论

文集等 

1 

说明： 

若有多个作者，第二参与者以下分值减半 

等级和分值 

成果名称 

受理 授权（登记） 

发明专利 

3 5 

实用新型 2 3 

外观设计专利 1 2 

专利 各教学单位 证书原件 

软件著作权 

第一申

请者 

1 

第一申请者 

2 

科技处 

创新创

业实践

学院 

C2 

说明： 

若有多个申请者，第二参与者以下分值减半 

二、素质拓展类活动（最低要求 3 分） 

1.讲座报告会与个人社会实践 

（1）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（必选，至少 1学分） 

项目 

编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组织实施单位 

认定依据 认定学分 审核单位 

D11 

卧龙系列报告会、 

大讲堂、论坛 

观看讲坛论坛 校团委 考勤 每场 0.2 分 校团委 

D12 学术讲座 

参加本专业或相关专

业的学术讲座活动 

各学院学工办

和团委 

考勤 每场 0.2 分 校团委 

（2）个人社会实践（必选 1学分） 

项目 

编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组织实施单位 

认定依据 认定学分 审核单位 

D21 个人社会实践 

一年级暑假 

分散进行 

各学院团委 

社会实践登

记卡、社会实

践总结报告

或调查报告 

1 分 校团委 

2.社会工作与课外活动 

（1）团学组织管理工作 
项目 

编号 

名称 组织实施单位 

认定依据 认定学分 
审核单位 

E11 

担任校级学生组织主要学生干部 

（级别认定以学生干部管理规定为准） 

各学院团委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校团委 

2 分 

E12 

担任校级学生组织各部门负责人、 

院级学生组织主要学生干部 

（级别认定以学生干部管理规定为准） 

各学院团委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校团委 

聘书或任命

文件 

1.5 分 

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校团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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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13 

担任校级学生组织各部门部委、 

院级学生组织各部门负责人、 

各社团（协会）会长、 

各班班长、团支书 

（级别认定以学生干部管理规定为准） 

各学院团委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校团委 

1 分 

E14 

担任校级学生组织各部门干事、 

院级学生组织各部门部委、 

各社团（协会）副会长、各班班委、团支委 

（级别认定以学生干部管理规定为准） 

各学院团委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校团委 

0.5 分 

E15 

担任院级学生组织各部门干事、学生助理、

社团（协会）干部等社会挂职锻炼学生干部

（级别认定以学生干部管理规定为准） 

各学院团委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校团委 

0.3 分 

（2）志愿服务工作（必选 1学分） 

项目 

编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组织或实施单位 

认定依据 

认定

学分 

审核单位 

E2 参加志愿（公益）服务活动 

分散利用

业余时间

分若干次

进行 

各学院团委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校团委 

青年志愿者登记卡 1 分 校团委 

(3)集中社会实践 

项目 认定依据 认定学分 审核单位 

编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组织实施单位    

E31 团委组织的社会实践 课外时间集中进行 各学院团委 名单、调查报告等 1 分 校团委 

E32 学校组织的教官军训 课外时间集中训练 国防生教育学院 集训名单 1 分 教务处 

（4）学校各级课外活动 

项目 认定学分 

编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

组织或实施

单位 

认定依据 

级别 分值 

审核单位 

一等奖或第 1 名 2 分 

二等奖或第 2、3 名 1.5 分 

三等奖或第 4—6 名 1 分 

E41 

课外

比赛 

比赛获奖 

各学院团委 

校团委 

获奖证书 

（限校级） 

优胜奖 0.5 分 

校团委 

校级 0.3 分 

院级 0.2 分 

E42 

课外

活动 

参与 

各学院团委 

校团委 

活动 

参与名单 

班级 0.1 分 

校团委 

E43 

个人

创新

活动 

举办个人音乐会、个

人书画展、摄影展、

集邮展、个人专题讲

座等 

各学院团委 

校团委 

活动 

审批表 

 1 分 校团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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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社团活动与技能培训（任选，不限学分） 
（1）参加学校注册登记的学生社团活动 

项目 认定学分 

编号 

名称 参与方式 

组织或实施

单位 

认定 

依据 

级别 分值 

审核单位 

直属社团 1.5 分 

F11 参加注册社团 

加入社团

成为会员 

校团委 

会员 

名单 

非直属社团 1 分 

校团委 

社团联合会 0.2 分 

F12 参加社团活动 

参加各类

社团活动 

各学院团委 

校团委 

活动参与名单 

注册社团 0.1 分 

校团委 

 

（2）技能培训 

 

 
 

项目 认定学分 编 

号 

名称 

组织或 

实施单位 

认定依据 

级别 分值 

审核单位 

初级证书 0.5 

中级证书 1 

F21 

取得国家职业资

格证书 

各教学单位 证书原件 

高级证书 2 

教务处 

初级证书 0.5 

中级证书 1 

F22 

取得国家专业技

术资格证书 

各教学单位 证书原件 

高级证书 2 

教务处 

F23 取得行业证书 各教学单位 证书原件  1 教务处 

F24 

取得本科第二专

业学位证书 

各教学单位 结业证书原件  3 教务处 

初级证书 

（I,II 级证书） 

0.5 

中级证书（III,IV） 
1 

F25 

取得全国计算机

软件水平考试合

格证、全国（或省

级）计算机等级考

试合格证（非计算

机专业） 

各教学单位 证书原件 

高级证书 

（V级） 

2 

教务处 

四级 
0.5 

F26 

参加全国大学生

英语等级考试 

（非外语专业） 

各教学单位 

成绩单原件 

分数在 425 分

以上 

六级 1 

教务处 


